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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關懷遭遇職業災害死亡勞工遺屬或職業災害受傷之勞工，紓解其生活困境，特訂定本要點。
2、 設籍南投縣之本國籍勞工（不包括雇主），於勞動場所中因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而致死亡或失能、住院，有下列情形之一，得依本要點申請勞工職業災害慰問金（以下簡稱慰問金）:
（一）於職業災害發生事故之日，或於發生事故當時未確定屬職業災害死亡或失能、住院，於取得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職業安全衛生中心初步報告書或職業災害檢查報告書，判定為職災之日。
（二）勞工保險局核定為職業災害者。
     （三）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核定為職業災害者。
本要點所稱職業災害失能，須符合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之相關規定。
3、 勞工申請職業災害慰問金，本府必要時得派員實地瞭解，發給標準如下：
（一）死亡：新臺幣五萬元。
（二）失能：依勞工保險條例失能給付標準附表標準所定之失能等級：
1. 第一等級至第五等級：新臺幣三萬元。
2. 第六等級至十等級：新臺幣二萬元。                                                                                                                                                                                  
3. 第十一等級至十五等級：新臺幣一萬元。
（三）住院：
1. 住院五日（含）以上，未滿十日者新臺幣三千元。
2. 住院十日（含）以上者新臺幣六千元。
同一職業災害依本要點申請職業災害慰問金以一次請領為限，已申領前項第二款慰問金後，發生較嚴重之等級者，得檢附較高慰問項目所需證明文件再次申請，本府經查明屬實後，按較高慰問項目補足與原發給慰問金之差額。
4、 慰問金請領人及順位如下：
（一）職業災害住院及失能者由勞工本人提出申請。
（二）職業災害死亡者：
    1.配偶及子女。
    2.父母。
    3.祖父母。
    4.孫子女。
    5.兄弟、姊妹。
前項第二款所稱父母、子女係指生身父母、養父母;子女，係指婚生子女（包括依民法規定視為婚生子女者），或已依法收養並辦妥戶籍登記滿六個月之養子女。養子女於收養關係存續中不得請領生身父母之慰問金。所定同一順位受領人有二人以上者，應由同一順位之遺屬決定受領者，並由具領之遺屬負責分與之。
5、 應備文件：
（1） 領據及申請書。
（2） 身分證影本。
（3） 勞工保險職業災害給付核定函。
（4） 事業單位職業災害證明（或其他足以證明職業災害之文件）。
（5） 死亡慰問金需附死亡診斷書或檢察官相驗屍體證明書、受死亡宣告者需附法院判決書及除戶後（含現戶）之戶籍謄本。
（6） 住院及失能慰問金需檢附全民健康保險健保特約醫事服務機構開立之診斷證明書。
（7） 自營作業者需切結書。
6、 申請期限：慰問金應自勞工遭遇職業災害日起或勞工保險職業災害給付核定後六個月內申請，逾期不予受理；惟因通報或其他不可歸責於申請人因素延遲，經本府認定確有理由者，得不受上述六個月期間之限制，但最長仍以一年為限。
7、 勞工或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核發職災慰問金；如已核發者，應書面通知限期繳還；逾期未繳還者，依法追繳：
（一）提供不實資料。
（二）隱匿或拒絕提供所要求之相關資料。
（三）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領取者。
8、 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府年度預算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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